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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监管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尤夫股份”）于近

期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发出的《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》（浙证监公司字

[2017]10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关注函》”）。收到关注函后，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融信托”）进行了多轮沟通交流。2017 年 8 月 16 日，

公司收到了中融信托就关注事项的正式反馈。公司在中融信托提供正式反馈的基

础上，就《关注函》中提及的问题做出了以下回复： 

问题一：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通过设立“中融-证赢 130 号集合资金信托

计划”，计划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佳源公司持有的你公司股票。请说明该信托

计划的投资人、受益人及其是否与公司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存在

关联关系，并请详细说明资金来源情况（直至来源于相关主体的自有资金、经

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）。 

回复：经中融信托核查确认，由其担任受托人管理的“中融-证赢 130 号集

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证赢 130号”）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佳源公司持

有的 2783 万股的尤夫股份的股权，该行为是基于对行业及公司未来前景预判进

行的财务投资，中融信托不谋求公司控制权。另，中融信托与公司签署的战略合

作协议侧重于产融结合（由公司利用自身优势为中融信托提供优质项目，中融信

托利用自身优势为公司提供综合金融服务），与此次股权转让行为无必然联系。

证赢 130号的资金来源为中融信托主动管理的净值型产品，该产品委托人主要为

国内金融机构、大型国企或民营企业，同时经中融信托核实确认证赢 130号及证

赢 130号的委托人及受益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均不存

在关联关系。投资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在内的证券类产品是银监会允许的信托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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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投向之一，2009 年银监会发布《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》也

对信托公司开展证券投资业务进行了规范和指导，上述信托计划的投资行为符合

银监会的相关规定。 

问题二：本次佳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佳源公司”）拟转让的 2783 万股

股份仍处于质押状态，请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的合法合规性，质押事项是否会影

响本次股权转让以及股权转让双方对股份质押的具体安排。 

回复：就本次股权转让，佳源公司和中融信托均严格履行了内部的决策程序，

双方签署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。本次股权转让的前提为解

除 2783 万股股份的质押状态，佳源公司将在当前质押股份所担保的债权清偿后

解除相关股份的质押后再与中融信托进行股份转让事宜。因此，本次股权转让合

法合规，当前质押事项不会影响本次股权转让。 

问题三：请说明中融信托对本次股权转让中所获得的公司股份的锁定安排，

未来 12 个月是否有进一步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。 

回复：中融信托对本次股份转让所获得的公司股份没有锁定安排。未来 12

个月，不排除中融信托有进一步增持公司股票的可能性，如中融信托增持或处置

已拥有权益的股份，公司将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披露要求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

准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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